
证券代码：002647        证券简称：仁东控股        公告编号：2018-152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东控股”或“公司”）于2018年10月2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浙江证监局”）行政监

管措施决定书《关于对闫伟采取认定为不适当人选措施的决定》[(2018)68号]、

《关于对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2018)69号]。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近期，中国证监会浙江证监局对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东控

股”）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仁东控股存在下列问题： 

一、仁东控股通过资金循环的方式对子公司天津民盛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增资11.95亿元、对子公司共青城民盛金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18亿元。因此，

仁东控股存在未准确披露对子公司实际增资情况及增资款用途的情形。 

二、2017年2月10日，仁东控股分别与中信银行深圳分行、华泰证券（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委托贷款合同》和《权利质押合同》，贷款7.5亿元并

将主要资产广东合利金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合利”）90%的股权、

广东合利子公司广州合利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95%的股权质押给中信银行深圳

分行作为上述贷款的担保。但直至2018年4月28日，仁东控股才在2017年年度报

告中对上述主要资产被质押情况进行披露。因此，仁东控股存在未按规定及时对

重大事项进行临时公告的情形。 

三、2017年8月3日，仁东控股发布了《关于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实施

进展公告》，公告显示仁东控股于2017年8月1日、8月2日收到交易对手方浙江泰

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泰晟”）支付的交易尾款18,396.37万元。

但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约定，上述款项最晚付款日为2017年4月15日。仁东控股



于2017年8月3日才对浙江泰晟延期支付款项事宜进行详细披露。因此，仁东控股

存在未按规定及时披露重大事项进展情况的情形。 

鉴于仁东控股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

十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闫伟作为时任仁东控股董事长对上述行为负有主要责

任，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根据《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浙江证监局决定认定闫伟为不

适当人选，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一年内，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等职务或者实际履行上述职务。 

鉴于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三

十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杨凯作为时任仁东控股董事会秘书对未及时披露重大

事项及进展情况负有主要责任。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

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浙江证监局决定对仁东控股、杨凯予以警示并记入证券期货

诚信档案。 

公司和相关当事人诚恳的接受批评，公司将吸取教训、以此为戒，严格遵守

《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法律法规，

认真组织全体董事、监事、高管系统学习相关证券法律法规、交易所规范性文件，

增强合规意识、守法意识、风险意识，切实加强信息披露及公司治理相关工作，

不断提高公司规范运作的水平。 

 

特此公告。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